
臺中市清水區土石流保全計畫 

第一節 災害防救對策 

臺中市政府於99 年12 月25 日整併為臺中市且整體升格為直轄市，縣市整

併後，山坡地範圍已由5129.36 公頃擴大至43,964.36 公頃，土石流潛勢溪流

管轄範圍由原本臺中市北屯區3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擴大增列為110 條(含太平

區、外埔區、沙鹿區、和平區、東勢區、新社區、潭子區、霧峰區、北屯區)。 

隨著山坡地範圍之增加，臺中市政府除須加強坡地災害防救及整備應變作

為外，包括相關治理與管理業務之維持與強化，亦屬重要工作之一環。惟考量

業務範圍及規模急速擴大，為期有效提高災害防救之效能，宜在災害預防對策

上予以精進。在相關治理工程尚未完成之前，對於高潛勢崩塌地及土石流宜應

評估其致災風險，並選定部分高風險區位加強即時監測設施及預警功能，隨時

掌握現地水流及土砂之運移，以降低其致災機率和規模。為此，除了必須加強

本市監測訊號無線通訊系統、涵蓋範圍及通訊品質外，亦應儘速建置防災資訊

管理整合平台，以整合轄區內所有監測資料及有效展示、統計和分析研判災

情，以供決策支援之用途。 

第二節 短中長期改善措施 

清水區坡地災害短、中、長期計畫改善措施如表3-2-2 所示，說明如下： 

一、短程計畫改善措施 

短程計畫改善措施主要著重於臺中市政府針對區級所發布之訊息，進行並

配合 

緊急處理工作，茲就土石流潛勢溪流與崩塌應注意之事項分別臚列如下： 

(一)土石流潛勢溪流 

由於土石流潛勢溪流平時流量甚小或無水流，但豪雨時因地表逕

流快速匯 

集，使其流量具有暴漲猛落之特性，加上溪床坡度陡峭及地質極為破

碎，在較大 

流量下易使溪岸淘刷及溪床沖刷，進而發生河岸崩塌、土石淤積及流

路不穩定等 

問題，故需加強治理，以減免災害發生。清水區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分

佈於吳厝里， 

當發布土石流警戒預報，地方政府應依據當地實際狀況，必要時得發

布疏散避難 

警報撤離危險區居民，以達到災害傷亡趨近於零之目的。 

(二)崩塌地 

清水區之崩塌地處理可大致分為下列四項原則: 



1.交通無法到達或陡峭岩坡無保全對象者，以自然演替或間接處理為原

則。 

2.崩塌地中，除恢復植生、岩盤露出、農地使用、無道路可到達、已施設

處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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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崩塌地維持現狀外，其餘優先處理。 

3.崩塌地若危及保全對象時，優先處理。 

4.由衛星影像、空照圖分析及現場複核，擬定可採工程方式處理之崩塌地

優先提 

出處理方案。 

二、中程計畫改善措施 

為了增進民眾防災意識，推動全民防災，中程計畫應落實防災宣導，以及

相關保育 

治理工程規劃及實施。 

(一)土石流潛勢溪流 

1.保全對象清冊之調查與建立：包含住戶、地址、人口、緊急聯絡人員及

電話； 

保全對象清冊應分別置於災害應變中心、警察局、消防局及負責收容之社

政單 

位各乙份。 

2.疏散避難路線演練：由市級公告疏散避難路線，地區實際演練除各公務

部門、 

機關外，亦應通知所有保全住戶及邀請當地土石流防災專員、社區部落之

教 

會、民間機構、團體、學校學生等參加，透過演練進行雙向互動，落實社

區防 

災體系之建立。 

3.居民於颱風豪雨期間應注意土石流警戒區(黃色、紅色警戒)發布，並依

土石流疏散避難圖疏散至當地緊急避難處所，並盡量利用現有道路，勿

經過危險路段或陡坡區；不沿溪床或溪谷方向疏散。 

4.配合市政府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規劃。 

5.配合市政府實施保育治理措施。 

6.軟硬體設施之維護：定期維護監測系統，以維持其穩定。 

(二)崩塌地 

1.配合市政府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規劃。 

2.配合市政府實施保育治理措施。 

3.軟硬體設施之維護：定期維護監測系統，以維持其穩定。 

三、長程計畫改善措施 



規劃相關之工程及非工程措施，以防止二次災害之發生。 

(一)土石流潛勢溪流 

1.保全對象清冊及疏散避難路線圖應每年重新檢視更新。 

2.疏散避難路線演練：各區級單位應定期以實員實物對災害假設狀況實施

動員模擬演練。 

3.隨時清查民生物資是否充足；如有缺乏，得視實際需要酌量購置或配置

或向鄰近區調配支援，以防災害時物資缺乏之情況發生。 

4.準備防災應變用品，如表3-2-1 所示，隨時注意防災資訊，以備災害發

生時可立即派上用場。 

表3-2-1 防災應備用品表 

項次 類別 應備物品 

1 通訊設備 手機、收音機、無線電、電池 

2 飲食裝備 飲用水、口糧 

3 貴重物品 現金、身份證、健保卡、存摺、印章 

4 醫療用品 外傷包紮簡易急救藥品 

5 照明設備 手電筒、蠟燭、打火機、火柴 

6 救災用品 哨子、工具刀、繩索、滅火器 

7 隨身衣物 雨具、鞋襪、保暖衣物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5.配合市政府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規劃。 

6.配合市政府實施保育治理措施。 

7.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執行定期巡檢，觀察水、砂與溪流邊界間變動

情形。 

8.擇重點防災地區組訓成立「土石流防災專員」，教導居民平時應關心颱

風豪雨訊息、 

並會使用簡易雨量筒、學習觀測土石流警戒雨量及進一步了解當地社區環

境、土石 

流潛在威脅的地方等，進而可結合當地居民組成自主防災社區，共同協助

土石流監 

測，以瞭解山區雨量變化並協助災情通報與疏散、撤離等工作，最後達到

山區社區 

的民眾「人人懂防災，家家無災害」之目標。 

(二)崩塌地 

1.處理崩塌地應以擾動程度最小之原則著手，並採以安全為基礎、生態及

節能減碳為 

導向的工程方法，以減少對自然環境造成傷害。 

2.由相關單位之工程專業人員定期現場勘查崩塌情形並記錄之，以做為調

整工程施作 



緊急程度之參考依據。 

3.配合市政府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規劃。 

4.配合市政府實施保育治理措施。  

表3-2-2 清水區坡地災害短、中、長程計畫改善措施 

期程 

類型 

短期 中期 長期 

土石流潛勢溪流 清水區之土石流潛勢 

溪流分佈於吳厝里， 

當發布土石流警戒預 

報，地方政府應依據 

當地實際狀況，必要 

時得發布疏散避難警 

報撤離危險區居民， 

以達到災害傷亡趨近 

於零之目的 。 

1.保全對象清冊之調查與建

立： 

包含住戶、地址、人口、緊急 

聯絡人員及電話；保全對象清 

冊應分別置於災害應變中 

心、警察局、消防局及負責收 

容之社政單位各乙份。 

2.疏散避難路線演練：由市級

公告疏散避難路線，地區實際

演練除各公務部門、機關外，

亦應通知所有保全住戶及邀請 

當地土石流防災專員、社區部 

落之教會、民間機構、團體、 

學校學生等參加，透過演練進 

行雙向互動，落實社區防災體 

系之建立。 

3.居民於颱風豪雨期間應注意

土石流警戒區(黃色、紅色警

戒)發布，並依土石流疏散避難

圖疏散至當地緊急避難處所，

並盡量利用現有道路，勿經過

危險路段或陡坡區；不沿溪床

或溪谷方向疏散。 

4.配合市政府集水區整體保育

治理規劃。 

5.配合市政府實施保育治理措 

施。 

6.軟硬體設施之維護：定期維

護監測系統，以維持其穩定。 

1.保全對象清冊及疏散避難路線圖

應每年重新檢視更新。 

2.疏散避難路線演練：各區級單位

應定期以實員實物對災害假設狀況

實施動員模擬演練。 

3.隨時清查民生物資是否充足；如

有缺乏，得視實際需要酌量購置或

配置或向鄰近鄉鎮調配支援，以防

災害時物資缺乏之情況發生。 

4.準備防災應變用品，隨時注意防

災資訊，以備災害發生時可立即派

上用場。 

5.配合市政府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

規劃。 

6.配合市政府實施保育治理措施。 

7.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執行定

期巡檢，觀察水、砂與溪流邊界間

變動情形。 

8.擇重點防災地區組訓成立「土石

流防災專員」，教導居民平時應關

心颱風豪雨訊息、並會使用簡易雨

量筒、學習觀測土石流警戒雨量及

進一步了解當地社區環境、土石流

潛在威脅的地方等；更甚者，進而

可結合當地居民組成自主防災社

區，共同協助土石流監測，以瞭解

山區雨量變化並協助災情通報與疏

散、撤離等工作，最後達到山區社

區的民眾「人人懂防災，家家無災

害」之目標。 

崩塌地 1.交通無法到達或陡 

峭岩坡無保全對象者，

1.配合市政府集水區整體保育

治 

1.處理崩塌地應以擾動程度最小之

原則著手，並採以安全為基礎、生



以自然演替或間接處理

為原則。 

2.崩塌地中，除了恢復 

植生、岩盤露出、農 

地使用、無道路可到 

達、已施設處理工程 

之崩塌地維持現狀外，

其餘優先處理。 

3.崩塌地若危及保全 

對象時，優先處理。 

4.由衛星影像、空照圖 

分析及現場複核，擬 

定可採工程方式處 

理之崩塌地優先提 

出處理方案。 

理規劃。 

2.配合市政府實施保育治理措 

施。 

3.軟硬體設施之維護：定期維

護 

監測系統，以維持其穩定。 

態及節能減碳為導向的工程方法，

以減少對自然環境造成傷害。 

2.由相關單位之工程專業人員定期

現場勘查崩塌情形並記錄之，以做

為調整工程施作緊急程度之參考依

據。 

3.配合市政府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

規劃。 

4.配合市政府實施保育治理措施。 

 


